广西网欣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023-2025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等税务服务项目服务要求
广西网欣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023-2025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等税务服务项目采购内容为服务商为采购人提供2023-2025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服务，提供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并出具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审核报告；提供 2023 -2025年度公司所有税费涉税审核服务并出具审核报告；为公司经营提供2024-2026年税务咨询服务。本项目服务期限自合同约定之日起三年。

在委托期内，采购人有关财务方面的问题，可随时咨询服务方。采购人有权对服务事项的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检查和了解，并可就发现的问题要求服务方进行回应或做相关调整。

服务方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和《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以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等国家或行业有关指引性文件的要求，结合采购人内部相关制度资料及有关管理要求，按照约定时间完成项目服务工作并出具项目成果。

服务方派出的专业人员中应配备至少 2名人员； 如服务方需变更项目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应向采购人提交书面报告并需经采购人同意；服务方派出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采购人的日常工作管理规定；服务方应保证在采购人的现场工作时间，应按时按质完成采购人提出的工作内容。

服务方对在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采购人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

服务方应当根据采购人的时间要求及时出具项目服务成果并完成其他相关工作。如果在过程中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影响工作如期完成的，或者采购人要求加快出具服务成果的，服务方应配合采购人进度要求，并由双方协商变更约定事项。

服务方向采购人出具正式的服务成果后，如采购人认为该成果仍存在不足的，服务方须根据采购人的要求继续修改完善服务成果直至通过采购人审核验收。

